
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 
院团字[2020]1号 

 

本科生学风建设小组评优管理办法 

（试行） 

为营造浓郁学习氛围，树立正确导向和先进典型，学院鼓励全院同学组建学

风建设小组，深入加强学风建设，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学风建设小组组建 

（一）组建学风建设小组的可选方式。 

1.以寝室、课程小组、兴趣小组、党团学部门、兴趣特长团队为单位组建； 

2.以科研、竞赛、考级、考研、就业、创业为目标组建； 

3.以其他能有效开展学习、研讨活动的方式组建。 

（二）学风建设小组负责人。 

1.必须为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 

2.一人最多可同时担任 2 个学风建设小组的负责人。 

注：鼓励我院本科生同学加入外院（校）学生或研究生为负责人的各类小组、

团队，但不纳入本办法的评优范围。 

（三）学风建设小组成员。 

1.人数须≥3 人，建议 3-8 人，原则上需为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 

2.确因需要，可以吸纳研究生、外院（校）学生加入，但本组内经济学院在



读本科生必须≥3 人； 

3.一人可同时加入 2 个学风建设小组。 

二、学风量化考核 

（一）个人学风量化考核 

1.加分项（100 分）。 

（1）生涯规划（10 分）。 

①生涯规划课程（2 分）。 

选修《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 合格 1门计 1 分。 

②生涯规划培训（2 分）。 

参加学院（校）举办的职业生涯规划或就业指导培训班（训练营），结业

1 次计 0.5 分。 

③生涯规划档案（1 分）。 

填写《生涯规划档案》，“合格”计 0.5 分，“良”计 0.7 分，“优秀”

计 1 分。 

④生涯规划比赛（5 分）。 

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涯设计、模拟面试、自荐书等比赛并获奖，按

下表计分： 

奖次 
院级 校（区）级 市级 省级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加分 1 1.5 2 2 2.5 3 2.5 3 3.5 3.5 4 5 

(2)学习成绩（50 分）。 

根据教务处网站提供的“必修与专业方向课”加权平均成绩，按“平均成

绩”*0.5 计分。 

(3)综合素质（20 分）。 

按最近一次“综合素质测评成绩”*0.2 计分。 



(4)英语四级（4 分）。 

英语四级最高成绩≥425 分，计 0.5 分；再按成绩最高分*0.005 计分。 

(5)英语六级（6 分）。 

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25 分，计 1分；成绩按最高分*0.007 计分。 

(6)竞赛获奖（10 分）。 

学生个人（或作为团队成员）、学风建设小组参加“文明寝室”、“学风建

设优秀寝室”、“最美寝室大赛”评选，或参加创青春、挑战杯、互联网+竞赛，

获奖按下表计分： 

奖次 
院级 校（区）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加分 0.2 0.5 1 1 1.5 2 1.5 2 2.5 2 2.5 3 3 4 5 

小组（团队）获奖，成员按获奖证书上的作者物理排序前 8名，按以下比例

计分： 

团队 

人数 

计分比例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作者 4 作者 5 作者 6 作者 7 作者 8 

2 0.6 0.4 - - - - - - 

3 0.5 0.3 0.2 - - - - - 

4 0.5 0.2 0.2 0.1 - - - - 

5 0.4 0.2 0.2 0.1 0.1 - - - 

6 0.4 0.2 0.1 0.1 0.1 0.1   

7 0.3 0.2 0.1 0.1 0.1 0.1 0.1  

8 0.3 0.1 0.1 0.1 0.1 0.1 0.1 0.1 

注：1.在同一竞赛或评选中多重获奖，计最高分； 

2.未设等级的奖项，按二等奖计分。 

2.扣分项。 

(1)违纪处分。 



受到学校（院）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

处分，分别扣 2、3、4、5、6、7；确有违纪言行或不诚信记录，虽未受处分

的，扣 1分。 

(2)考试不及格。 

统计口径为教务处网站提供的近一学期内所有课程（含选修课）考试不及

格门次，补考不及格再计 1次不及格。已交费消除的不及格选修课，仍纳入不

及格门次统计范围。再修（刷分）课程不及格，不纳入不及格门次统计范围。

按 1 分/次扣分。 

注：扣分项扣分无上限。 

（二）学风建设小组量化考核 

小组内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个人量化考核得分的算数平均值+0.2*（学风建

设小组成员中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人数-3）。 

注：小组成员中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人数＞8人时，按 8人计算。 

三、评优 

（一）参评范围 

1.学生个人。 

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 

2.学风建设小组。 

经济学院在读本科生担任负责人的学风建设小组，且小组成员中经济学院

在读本科生≥3人。 

（二）参评条件 

本人及学风建设小组成员无违纪处分。 

（三）评比时间 

每年的 3 月、9 月各一次。其中，大一上期（9 月）、大四下期（3 月）、

从院外转专业新转入当学期（3 月）不参评；大一下期（3月）不参评“学风进



步个人”。 

（三）评优项目 

评优项目无名额限制，符合条件者即可获评。 

1.优秀学风小组。 

以学风建设小组负责人所在年级专业为登记口径，按小组考核得分从高到

低排序。 

特等奖：同年级第 1 名； 

一等奖：同年级前 4 名，或同年级同专业第 1 名； 

二等奖：同年级前 12 名，或同年级同专业前 3 名； 

三等奖：同年级前 24 名，或同年级同专业前 6 名； 

2.学风进步小组。 

以学风建设小组负责人所在年级专业为登记口径，小组最近一次考核得分

在同年级同专业或同年级排名百分比上升 10%。 

3.学风进步个人。 

个人最近一学期学风量化考核得分在同年级同专业或同年级排名上升 10%。 

注：1.院内转专业学生在新专业计算上一学期和最近一学期排名； 

2.未加入学风建设小组的学生也可获评“学风进步个人”。 

四、评优结果适用 

（一）凡获得表彰奖励的学风建设小组和个人，由学院颁发荣誉证书。 

（二）评选结果将作为学院推荐各类评优评奖的参考依据。 

（三）在团员推优入党时，评优结果适用于《本科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办法（试行）》（院党委办字【2020】2 号）中“三、推荐拟发展对象”以下

规定： 

1.优秀学风小组。 

特等奖：负责人及小组成员均认定为“A 类”⑩在其他方面有突出事迹。 



一等奖：负责人认定为“A类”⑩在其他方面有突出事迹；小组成员认定

为“B 类”⑨在其他方面有优秀事迹。 

二等奖：负责人认定为“B类”⑨在其他方面有优秀事迹；小组成员认定

为“C 类”⑧在其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三等奖：负责人认定为“C类”⑧在其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2.学风进步小组。 

负责人认定为“B 类”⑨在其他方面有优秀事迹。 

小组成员认定为“C类”⑧在其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3.学风进步个人。 

认定为“C 类”⑧在其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五、其他事项 

各学风建设小组及个人应认真总结学风建设中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形成学

风建设长效机制。 

六、附录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经济学院团委办公室。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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